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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崇明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文件

沪崇农发〔2024〕47号

关于印发《上海市崇明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
地入市集体收益分配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区政府相关部门：

《上海市崇明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集体收益分

配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已经区政府第 47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按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上海市崇明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集体收益

分配管理规定（试行）

上海市崇明区农业农村委员会

2024 年 5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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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上海市崇明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
入市集体收益分配管理规定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切实加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集体收益

分配的管理，规范集体收益管理行为，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

农民的利益，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实力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

地管理法》《上海市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条例》《上海市深化农

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工作方案》《上海市崇明区农村

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等法律法规和文件

精神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集体收益，是指农村

集体经济组织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,通过出让、租赁、

作价入股等方式入市交易产生的入市收入，扣除土地增值收益调

节金、入市成本费用及税金后的净收益部分。

第三条 本规定适用于崇明区行政区域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

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集体收益部分的管理、使用、分

配。

第四条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按集体土地所有权归属，

其入市集体收益归乡镇集体(乡镇经济联合社)所有、村集体(村

经济合作社)所有或村民小组所有。村民小组获得的农村集体经

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集体收益，经所在村民小组户代表会议通过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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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成决议后委托村经济合作社代管，由村经济合作社与权属单位

办理委托管理手续。

第五条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，通过出让、租赁、

作价入股等方式入市的，其入市收入扣除按规定收取的土地增值

收益调节金外，其余部分先列入“专项应付款”。

支付完所有相关入市成本费用及税金后，农村集体经营性建

设用地入市集体收益，按照获取方式加强管理和规范使用。以出

让等方式获取的一次性入市集体收益应作为集体积累，统一列入

集体公积金进行管理，主要用于本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性再投资

发展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、改善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生产和生

活配套设施条件、民生项目等支出，促进集体经济发展。以其他

入市方式每年可获取的经常性收益，以及集体经济组织将农村集

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集体收益通过再投资所取得的收益，纳入

集体经济组织年度收入管理，根据预算规范使用，并按照《上海

市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条例》和《集体经济组织章程》规定，

纳入年度收益分配范围。

第六条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集体收益需对外投资、

开发、购买物业等再投资发展时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按照农村

集体资产监督管理有关规定落实民主决策程序，须召开理事会

（村民小组为户代表会议）集体研究，并经乡镇集体资产监督管

理委员会预审备案后，由乡镇经济联合社提交乡镇党委会审议、

村经济合作社（村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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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组）提交村党员（代表）大会审议后，再提交集体经济组织成

员（代表）大会（村民小组为户代表会议），经出席人数五分之

四以上同意并形成决议后有效。

第七条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集体收益资金及其使

用、分配等情况应向集体经济组织全体成员公开，并接受集体经

济组织成员监督、集体内部审计监督和政府监管。乡镇农经部门

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集体收益资金规范使用进行审

核，对入市集体收益的实际使用成效进行年度评估。

第八条 乡镇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本辖区入市集体

收益资金具体用途及日常管理的监督。

第九条 区各级纪检监察组织根据区级职能部门的意见和要

求，对涉嫌违反相关法规和制度规定的单位及个人开展监督执纪

问责；涉嫌违法犯罪的，应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

第十条 本规定由区农业农村委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一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试行，有效期至 2024 年 12

月 31 日。

上海市崇明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办公室 2024 年 5 月 15 日印发


